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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步加强环境保护信息公开⼯作的通知
环办[2012]134号

关于进⼀步加强环境保护信息公开⼯作的通知

各省、⾃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厅（局），新疆⽣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辽河保护区管理局，部机关各部⻔，各

派出机构、直属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2年政府信息公开重点⼯作安排的通知》（国办发〔2012〕26号）和全国政
府信息公开⼯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进⼀步做好环境保护信息公开⼯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充分认识新时期环境保护信息公开的重要意义

环境保护信息公开⼯作事关⼈⺠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公众参与环

境保护⼯作的意识以及对环境保护⼯作的期望值、关注度显著提⾼。《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2年政府信息公开
重点⼯作安排的通知》把环境保护信息公开作为政府信息公开⼯作的⼋个重点领域之⼀，充分体现国务院对环境保

护⼯作的⾼度重视。各级环保部⻔要提⾼认识、做好准备、抓住重点、规范运⾏，采取有效措施，扎实推进环境保

护信息公开⼯作。

⼆、进⼀步加强环境保护信息公开

（⼀）加强环境核查与审批信息公开，深⼊推进⾏政权⼒公开透明运⾏

进⼀步审核现有管理职能和审批事项，梳理⾏政权⼒，规范审批程序，推进审批过程和结果公开。各级环保部⻔要

进⼀步建⽴和完善⽹上审批系统，形成⾏政审批许可⽹络化受理、办理和答复的⼯作程序。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

重⼤项⽬，要扩⼤公示范围，⼴泛听取社会公众意⻅。

1.公开⾏业环保核查信息。包括重点⾏业环保核查规章制度（核查程序、核查办法、时间要求、申报⽅式、联系⽅
式等）；向社会公示初步通过核查的企业名单；公开重点⾏业环保核查结果。

2.公开上市环保核查信息。包括上市环保核查规章制度（核查程序、办事流程、时间要求、申报⽅式、联系⽅式
等）；核查⼯作信息（受理时间、进展情况、核查结论等）。要求申请核查公司主动公开环保核查相关信息，包括

公司及其核查范围内企业名称、⾏业、所在地、⽣产及环保基本情况等。

3.公开建设项⽬环评信息。对建设项⽬环境影响评价⽂件受理情况、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环境影响评价⽂件审批
结果以及建设项⽬竣⼯环境保护验收结果等相关信息予以全⾯主动公开。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作为项⽬受理条件之

⼀,应当与建设项⽬环境影响评价⽂件受理情况同时在具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政主管部⻔⽹站上公布。

4.公开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许可、固体废物进⼝、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固体废物加⼯利⽤企业认定等审批
事项的审批程序、标准、条件、时限、结果等信息。

5.公开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国家⽣态建设示范区（含⽣态⼯业园区）等创建⼯作的考核办法、考核指标、考核
结果等信息。

（⼆）加强环境监测信息公开，全⾯推进涉及⺠⽣、社会关注度⾼的环境保护信息公开

1.全⾯落实新修订的《环境空⽓质量标准》，及时准确发布监测信息。按照《空⽓质量新标准第⼀阶段监测实施⽅
案》要求，2012年在京津冀、⻓三⻆、珠三⻆等重点区域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等74个城市开展监测，12⽉底前对
外发布信息。2013年在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和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开展监测，2015年底前在所有地级以上城
市开展监测，并公开信息。完善环境空⽓质量信息发布平台，按新标准要求发布监测数据。

2.及时向社会发布各类环境质量信息，推进重点流域⽔环境质量、重点城市空⽓环境质量、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
结果等信息的公开。地表⽔⽔质⾃动监测数据实现每4⼩时⼀次的实时公开，发布《全国地表⽔⽔质⽉报》。重点城
市空⽓质量数据以预报和⽇报⽅式定期公开。

3.发布违法排污企业名单，定期公布环保不达标⽣产企业名单，公开重点⾏业环境整治信息。依法督促企业公开环
境信息。

4.公开每年度的“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每年度定期发布《中国环境统计年报》和《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
做好全国投运城镇污⽔处理设施、燃煤机组脱硫脱硝设施等重点减排⼯程的信息公开⼯作。

（三）加强重特⼤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及时公布处置情况

1.发⽣重特⼤突发环境事件，要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并发布信息。

2.发⽣跨⾏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要及时协调、建议相关⼈⺠政府联合发布信息。

3.规范发布核与辐射安全⽇常监管信息，尤其要做好核与辐射安全事件信息的发布⼯作。

4.把信息发布情况作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作的重要考核指标，加强督促指导和通报⼒度，提⾼突发环境事件
处置的公开透明度。

5.对突发环境事件进⾏汇总分析，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应对情况的定期发布⼯作。

三、切实加强环境保护信息公开的组织实施

各级环保部⻔要将信息公开作为重要⼯作进⾏部署，注重抓住关键环节，整合信息公开资源和渠道。加⼤主动公开

环境信息⼒度，扩⼤主动公开环境信息范围，切实做好依申请公开环境信息办理⼯作。建⽴健全信息公开⼯作领导

机制和推进机制，落实信息公开责任主体，明确任务分⼯，加强责任考核，努⼒在提升信息公开服务效能、⽅便企

业和群众办事等⽅⾯取得新进展。

（⼀）积极探索建⽴环境信息公开的有效⽅式

各级环保部⻔要切实加强政府⽹站建设，充分发挥政府⽹站作为环境保护信息发布重要平台的作⽤。建⽴完善更加

科学合理的信息公开⽬录，⽅便群众查询和使⽤。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和新闻通报会，主动向社会通报环保⼯作情

况。要充分发挥政府公报、报刊、⼴播、电视等主流媒体作⽤，多渠道发布环境保护信息，把环境保护⼯作置于社

会各界和⼈⺠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进⼀步提⾼环境保护⼯作的透明度和公信⼒。

（⼆）加强调查研究和舆情引导

要加强调查研究，及时总结信息公开⼯作的有效做法和宝贵经验，深化对信息公开⼯作规律的认识，不断提⾼信息

公开⼯作科学化⽔平。环境保护信息涉及⾯⼴，社会关注度⾼，各级环保部⻔要加强环境保护舆情引导和对重⼤环

境信息公开后社会反响的预判⼯作，做好应对预案，并密切跟踪公开后的舆情，及时发布相关信息，正确引导舆

论。

（三）切实提⾼环境信息公开能⼒

推进电⼦政务、物联⽹等先进技术在环境领域的研发应⽤，建设环境信息资源中⼼。各级环保部⻔要进⼀步加强⼯

作机构和队伍建设，从实际出发，健全⼯作机构，配⻬⼯作⼈员，给予信息公开⼯作必要的经费⽀持，保证⼯作条

件。要制定信息公开培训计划并认真实施，信息公开培训应作为公务员培训的重要内容。

政府信息公开⼯作任务重，要求⾼，责任⼤。各级环保部⻔及各有关单位要根据本通知精神，制订加强环境信息公

开的具体办法，切实加强领导，精⼼组织，狠抓落实，完成好各项⼯作任务。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2012年10⽉30⽇

抄送：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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